
輔具評估 

副知 A 單位 

長期照顧輔具購買、租賃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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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長照給付對象 

1. 民眾憑核定結

果通知書或簡

訊至特約單位

購買、租賃輔

具或環改。 

2.民眾僅須繳付

差額即可取得

輔具/環改。 

3.由特約單位每

月掣據及檢附

相關表件向桃

園市政府請款。 

4.支付經費撥付

至特約單位帳

戶。 

核定 

桃園市政府 

不需評估項目 需評估項目 

不需評估項目 

完成輔具評估報告書 

輔具服務單位 

輔具購買、租賃或居家無障礙改善 

長照給付對象 

至特約單位 

輔具購買、租賃或環改服務 

特約單位 

核銷撥款 

桃園市政府 

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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